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(2020 年度)

项目名称 网格中心日常运行专项经费

主管部门
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网格化

综合管理中心
实施单位

上海市崇明区新河
镇网格化综合管理

中心

项目资金
（元）

    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 分值 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210000.00 354160.00 354160 10 100.00% 10

    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210,000.00 354,160.00 354,160.00 — 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上年结转资金 — 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其他资金 —

年度
总体
目标

预算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项目总目标：按照崇明区网格化管理中心和镇党委政府对
本镇网格化项目管理工作的要求，坚持“以民为本，服务
为民”的原则 ，以服务理念稳步推进城乡网格化综合管
理信息化，强化整合与共享，进一步规范网格化巡查员的
日常巡查及考核工作，落实“发现及时、解决有效、监督
有力”的工作要求，保持通讯设施与交通工具的畅通完好
，充分调动网格化巡查人员和村居工作站的积极性、主动
性和创造性，努力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，全面推进本镇网
格化综合管理工作，实现“一网受理、全面覆盖、联动处
置、综合评估、奖罚分明”的稳定、高效、工作可持续发
展总目标。 项目年度目标：1.对26辆巡查电动车
进行维护，保障巡查员出巡安全及巡查工作开展； 2.
发放6名劳务派遣人员加班费； 3.按照巡查工作考核
制度对巡查员实施考核，考核内容包括：①巡查员每月案
件要求必须达到130件；②案件质量必须达到标准（质
量案件必须达到30个以上）；③每月新增建筑上报必须
大于等于县级督察员数量，对巡查工作有效发现情况解决
问题的给予适当奖励；巡查人员考核数：22人。 4.
设立应急经费，对突发性时间进行应急紧急处理。

一、项目预期产出目标完成情况： 1.巡查
电动车运行维护完成率100%，保障了巡查
员出巡安全及巡查工作开展； 2.劳务派遣
人员加班补贴发放完成率100%； 3.巡
查员考核完成率100%，考核达标率100
%。考核内容包括：①巡查员每月案件要求必
须达到130件；②案件质量必须达到标准（
质量案件必须达到30个以上）；③每月新增
建筑上报必须大于等于县级督察员数量，对巡
查工作有效发现情况解决问题的给予适当奖励
；巡查人员考核数：22人。 4.突发性事
件应急紧急处理率100%。 二、项目预期
效果实现情况：通过本项目的实施，提高了网
格工作人员业务水平，反映民众诉求及时响应
率100%，提高了巡查工作有效运行效果。
三、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落实情况：保
障本项目实施的巡查员考核奖励制度、网格化
管理制度等均已落实到位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年度

指标值
实际

完成值
分值 得分

偏差原因分析及
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巡查员配备人数
22个 22个 9 9

巡查电动车维护数量
26辆 26辆 9 9

巡查员每月案件指标
130件 ≥130件 9 9

劳务派遣人员加班费发

放人数

6人 6人 9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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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
效
指
标

质量指标

各项目开展情况

良好 100% 12 12

时效指标
各项工作完成及时性

及时 100% 12 12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
确保手机通讯畅通率
100% 100% 1 1

提高网格化管理水平
提高 100% 3 3

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质量 提升 100% 2 2

及时反映民众诉求
及时 100% 2 2

部门联动机制有效性
有效 100% 3 3

提高巡查工作有效运行

效果

提高 100% 2 2

提高巡查人员工作积极

性

提高 100% 1 1

可持续影响指标

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
健全 100% 3 3

信息公开规范性
规范 100% 3 3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受益人员满意度

≥85% 85% 10 10

总分 100 100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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